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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政政复复议议申申请请数数量量同同比比增增长长近近55倍倍

今 日 滨 州

本报1月14日讯(通讯员
肖迪胜 记者 王领娣) 12日
上午，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
召开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运
行以来召开的第二十五次案审
会，本次共审理3起案件，涉及
工伤认定、行政处罚等事项。截
至目前，市、县两级复议机关收
到行政复议申请数量超过1100
件，市政府收到的行政复议申
请数量同比增长近5倍。

案审会上，案件承办人员

向各位委员汇报了3起复议案
件的来源、证据材料及法律法
规适用情况并提出了初步处理
建议。各案审委员就案件涉及
的事实证据、法律法规的适用、
行政程序等方面进行了认真分
析讨论，充分发表了意见，并形
成了最终审理意见。

针对在案件中发现的行政
机关工作中存在的违规和不当
问题，复议委员会将向相关行
政部门下发《复议意见书》，要

求其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措
施，纠正其存在的不规范行政
行为，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相关
行政复议决定书将于规定期限
内在“中国·滨州”政府门户网
站和滨州市政府法制网予以公
开。

自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
作开展以来，市、县(区)两级行
政复议案件数量增长明显，市
政府收到的行政复议申请数量
同比增长近5倍。截至目前，市、

县两级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
申请数量超过1100件，市政府
行政复议委员会已召开案审会
25次，对151件重大疑难案件进
行了集中审理。案审过程公开
透明，切实纠正了一大批违法
和不当的行政行为，有力维护
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
了社会和谐稳定，赢得了人民
群众的广泛好评。

团市委、市青联“春暖童心”青年社会组织陪你过冬公益行动启动

33000000元元书书籍籍送送给给3300名名留留守守儿儿童童
本报1月14日讯(通讯员

马振棣 王佩珍 记者 郗运
红) 14日，团市委、市青联“春
暖童心”青年社会组织陪你过
冬公益行动正式启动。14日上
午，团市委、市青联“春暖童心”
活动走进惠民县何坊街道办展
家小学，开展留守儿童心理辅
导公益讲座，并为30名留守儿
童送去礼物和价值3000元的书
籍。

本次关爱留守儿童心理健
康活动，是由团市委、市青联联
合滨州市心理咨询师行业协
会、滨州方正集团共同开展的
公益行动，是“春暖童心”系列
活动中的一部分。来自市心理
咨询师行业协会的张日杰、吴
玲、刘洽通过现场授课的形式，
结合系统训练向孩子们展示了
心理学的奇妙。

在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引领
下，采用左右脑锻炼、拍卖好习
惯、积极信念植入、描绘梦想等
方式与孩子们快乐互动。通过
分组与互动游戏，有意识地培
养学生自我价值感的提升，增
强自信心；挖掘梦想，树立目
标，引导他们找到人生方向，激
发学习的内在动力。针对当前
农村留守儿童进行教疏导育，
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让
他们在寒冷冬日感受到关怀与
温暖。

“春暖童心”系列活动发挥

了共青团、青联、青年社会组织
在青年社会参与中的枢纽作
用，切实有效地服务农村留守
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困
难青少年群体。到2016年2月
底，还将开展真情助困活动，动
员青年社会组织和青联委员深
入基层，与农村留守儿童、进城
务工人员子女和家庭困难的青
少年交朋友，广泛开展走访慰

问、结对帮扶等活动；开展心愿
认领活动 ,以元旦、春节为契
机，收集帮扶对象在学习、生活
中的小心愿，发动青年社会组
织和青联委员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认领他们的微心愿，如买
新衣、新文具、书籍等；开展温
情陪伴活动在寒假期间和周
末，陪同帮扶对象开展知识学
习、文化传播、心理疏导、体育

运动、手工制作等趣味性强、易
于参与、互动效果好的活动，引
导青少年改变“低头族”、沉迷
网络等不良习惯，培养有益身
心的兴趣爱好；创新型公益项
目 ,由青年社会组织或青联委
员自主创新活动内容、形式新
颖、吸引力强、具有可复制性的
项目，可参评本次公益行动创
新奖。

限制他人离婚自由
作为合同约定无效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王领
娣 通讯员 赵凤良) 2010年10

月份，李某与张某经人介绍认识，
同年12月3日登记结婚。李某与张
某均系再婚，再婚后未生育子女。
由于双方婚前缺乏了解，婚后经
常因家务琐事发生矛盾，夫妻感
情不睦。2014年3月，李某、张某因
发生矛盾，一直分居。

李某在张某处的婚前个人财
产有电动车一辆。婚后共同财产
有冰箱一台、电视一台以及部分
小型家具均在张某处。张某婚前
个人于2010年11月份首付了9万
余元购买了住房一套，婚后二人
共同贷款220000元，用于该房还
贷，到2014年剩余贷款16万元左
右。张某婚前于2010年9月28日个
人购买别克凯越轿车一辆，车款
共计9万余元。

2013年1月5日，李某与张某
双方约定上述房子、车辆为共同
财产。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感情确
已破裂，准予离婚，双方约定的房
产、车辆为共同财产，系双方当事
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应予支持。依
照《婚姻法》和《民事诉讼法》相关
条文，判决李某与张某离婚，李某
的婚前个人财产电动车一辆归李
女所有，对婚后共同财产进行了
分割处理。

宣判后，张男不服上诉，其理
由之一，就是2013年1月5日张某
与李某的约定协议第6条“李某不
再提离婚一事，若提离婚本协议
无效”的附加条件，要求依据此附
加条件认定该协议无效，则协议
中约定的共同财产认定错误。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婚姻法》
我国实行夫妻法定财产制和夫妻
约定财产制。《协议书》内容应视
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协议
书所附的若一方提出离婚，则该
协议无效的条件，违反婚姻法男
女双方结婚自愿、离婚自由的婚
姻制度。故以限制他人离婚自由
作为合同无效条件的约定，因违
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而无效，
该条款的无效不影响协议书其他
条款的效力。一审法院按照协议
书约定的财产归属判决涉案房
产、车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并进
行分割并无不当。滨州中级法院，
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三位专业心理咨询师与孩子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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